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甲方：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全面贯彻落实《消防法》、《安全生产法》、《民法典》《治

安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租赁房屋、土地及周边环境

安全和谐稳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充分友好协商，

现就乙方承租甲方大冶市罗家桥街道七里界路 15 号的房屋资产，

甲乙双方针对安全工作相关要求签订责任书。

一、乙方在已充分全面了解所承租资产实际情况下，自愿承

租。

二、乙方在入驻前应对相关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并对其完好

情况、使用方法及防火安全等进行确认，如有问题及时与甲方联

系。如日常检查不到位，出现问题及造成后果由乙方承担或赔偿。

三、乙方应定期对消防设备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与

隐患及时处理，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消防培训，特殊作业人员必

须持证上岗。如若发生意外（如死亡、重伤、轻伤、火灾、中毒

等），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四、如乙方擅自乱接乱拉、改动水、电、气、暖设施，擅自

改变墙体、主体结构，所发生的一切事故（如死亡、重伤、轻伤、

火灾、中毒等）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五、乙方遵守相关管理制度，甲乙双方人员、入住人员、访



客不得擅自进入对方区域。

六、己方需告知工作人员、来往人员规范停车、按要求充电。

违规充电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七、承租期间，乙方应按照国家规定联系相关部门对承租区

域内的水、电、气、消防等设备及时定期检测，因未检测或者检

测不合格，发生后果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八、承租期间，严禁存放液化气罐、烟花爆竹、汽油等危险

化学品，对于发生事故的，所产生（包括甲方）的损失，一律由

乙方承担。

九、承租期间，应注意安全用电和消防安全等事项。因乙方

不慎发生的各种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

何责任。

十、发生不可抗力的原因（如战争、洪水、泥石流、地震等）

导致毁损双方损失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十一、本责任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